
股权转让业务，涉及的税种是印花税和所得税，其中，个人股东转让缴纳个

人所得税，企业股东转让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股权转让业务中，印花税由于金额

不大，也没什么筹划的空间，大家一般不太在意。通常来说，转让方会特别关注

如何降低或延迟缴纳所得税。常见的股权转让都是围绕着所得税来进行筹划的。

筹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企业股东利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实现递延纳税

满足上述条件下的企业股东股权转让，转让方可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暂

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企业股东股权划转实现递延纳税

财税[2014]109号《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规

定：“三、关于股权、资产划转。对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

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

凡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股权或资

产划转后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且划出

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

税务处理：1、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2、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

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3、划入方

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如果股权转让双方满足文件中规定的前提条件，划转股权可以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暂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股东可先转增股本，分配利润，再转让股权

企业股东在转让股权之前，可首先将目标公司的盈余公积转增为股本，转增

行为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将未分配利润予以分配，也不需要缴税。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的下

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

经过上述操作后再转让股权，可以降低股权转让价款，降低税负。

四、企业股东可以先减资，受让方再增资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34 号）

规定，“五、 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的税务处理 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

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



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

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转让方减资收回投资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部分都

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此方案的缺点是公司法对于减资有严格要求，程序比较

繁复。

五、利用股权过户时间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

定，“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

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

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转让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才确认收入实现，所以对于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情况，可以约定付清大部分价款后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以实现延迟缴纳所得

税。

六、将持股平台注册至“税收洼地”

为了招商引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国家及地方层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数经济开发区都出台了财政返还政策。企业提前搭建持

股平台，将持股平台注册至具有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地点，转让持股平台的股

权或份额以实现对目标公司股权的转让，可以有效降低税负。

七、个人股东利用“正当理由”进行低价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

第 67 号）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

有正当理由：1.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



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2.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

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

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3.相关法

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

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4.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

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比如，企业因政策原因被政府要求关停，相关转让方可以借用上述第一条进

行筹划；对于家族企业内部股份转让则可以通过第二条进行筹划；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第三条，具有很大的筹划空间，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相关协议进行“内

部”低价转让；第四条则赋予了税务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为部分企业提供

了一定的筹划空间。需要提醒的是，该筹划方法的运用，依然面临实质课税被纳

税调整的风险。

八、个人股东恰当运用“核定”法

67号文第十一条规定了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四种情形，并明确了核定的具

体三种方法；对于转让股权原值，第十七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未提供完整、

准确的股权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股权原值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股权原

值。”但是，对于核定方法，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实际上是把权限给了各地税

务机关，从之前的各地实践来看，比如，陕西省税务机关会结合验资报告、银行

询证函、银行存款日记账、实收资本(股本)账面记录、公司章程、等进行审核对

比以核定原值，海南省按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15%）核定计税成本。

因此，对于部分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行业而言（如房地产等），如果按照上述

方式进行核定的成本大于实际成本，可以适用这一方法进行税务筹划，以降低应

纳税所得额。然而，由于核定适用情形通常是在会计账册、相关计税凭证不完整

的情形下，被转让股权公司面临相关会计制度、税收征管法处罚的风险。

上述只是一些常见的筹划手段，实践中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方法。总的来说，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一定要有法可依，尽量符合税收优惠条件或政策不够明朗的区



间。而不能采取阴阳合同，虚假申报的方式，这就属于偷税而非筹划，最终是得

不偿失。


